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切結書
本人＿＿＿＿＿＿＿＿，學號＿＿＿＿＿＿＿＿，就讀於明志科技大學＿＿＿＿＿＿＿＿系，茲申請「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特此切結如下：
一、本人已詳閱並充分了解「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辦法」之相關規定。
二、本人確認於申請及領取本獎學金期間，未同時領取其他性質相同之政府機關獎學金，亦未享有任何政府公費待遇之相關計畫。
三、本人如有同時領取其他性質相同之政府獎學金或享有公費待遇之情事，同意放棄本獎學金之申請或領取資格，並願意配合學校相關處理。
四、本人若經查證有重複請領上述性質相同之獎學金或公費待遇之情形，同意由學校追回已發給之全部獎學金款項，且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五、本人保證以上所填寫及聲明之內容均屬實，若有不實，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切結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